
雁塔区证明事项取消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取消的理由 取消后的处理方式

1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延续、补办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政府相关部门
陕西省食品经营许可和
备案管理实施办法》第
十七条规定

直接取消

2 无违法违规证明 申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新办）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派出所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3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食品经营场所合法使用的有关证明
（租赁合同、房产证）

申领《食品经营许可证》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房管局等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4 无违法违规证明 《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变更、换发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派出所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5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证明文件 放射诊疗许可（办证/延续）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6 变更医疗机构名称、负责人和地址名称相关证明材料 放射诊疗许可（变更）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医疗机构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7 医疗机构竣工验收相关批准文件或证明资料 区管权限内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8
1.同意开办医疗机构证明
2.资信证明

区管权限内的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1.房屋所在地的居（村）

委会、业主委员会
2.银行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9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任职证明 区管权限内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变更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医疗机构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10 拟执业单位聘用证明 医师执业变更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拟执业单位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11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 医师执业注册 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拟聘用单位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12
安装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和治安信息报送设备的证明材
料

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 公安雁塔分局 可提交书面承诺 告知承诺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取消的理由 取消后的处理方式

13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高校新生及在校生，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西安市雁塔区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当地民政部门 可提交书面承诺 告知承诺

14
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证明以及能够确定指
定受益人、法定继承人继承权的公证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雁塔区人社局
医疗机构、民政部门、公

安部门、公证机构
可提交书面承诺 告知承诺

15 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抢救证明 申请工伤认定 雁塔区人社局 医疗机构
无相关法律、法规或国

务院决定为依据
直接取消

16 办理休学、复学证明 普通高中学生因病办理休学、复学 雁塔区教育局 医疗卫生机构
提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病例及诊断结果、缴费

票据等资料

17 高中学生转学申请表证明 申请办理学籍转移 雁塔区教育局
提供父母工作变动资料

或新户口本等材料

18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证明 申请办理学籍转移 雁塔区教育局
中小学学籍系统网上办

理

19 办理休学、复学证明 普通高中学生因病办理休学、复学 雁塔区教育局 医疗卫生机构
提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病例及诊断结果、缴费

票据等资料

20 高中学生转学申请表证明 申请办理学籍转移 雁塔区教育局
提供父母工作变动资料

或新户口本等材料

21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证明 申请办理学籍转移 雁塔区教育局
中小学学籍系统网上办

理

22
《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个人所得税申报收入查
询表》、《个人养老及缴费明细》

公租房申请 雁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群众可登录国家税务总
局陕西省税务局官网、
陕西人社政务服务网自

行查询打印

群众可登录国家税务总
局陕西省税务局官网、
陕西人社政务服务网自

行查询打印

23 现役军人驻地证明、符合军转安置条件证明 获得购房资格 雁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部队团级以上单位、市军

转办

西安市住建局已下发通
知，西安市取消购房限

制政策
直接取消

24 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法律援助 雁塔区司法局 居住地村委会或居委会 可提交书面承诺 告知承诺


